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會臺北榮民總醫院運用醫療作業基金進用契約住院醫師契約書

                                                                          先生

台北榮民總醫院（以下簡稱甲方）為應業務需要，進用                  女士（以下簡稱乙方）擔任甲方 契約住院醫師，經雙方同意訂定契約共同遵守，約定條款如下：

第一條  契約期限：本契約自民國    年  月  日起至同年  月   日止。契約期滿未續約者，當然終止契約，乙方不得要求續約或其他補償。

第二條  試用規定：乙方屬新進初任，先予試用三個月，期滿成績合格者，正式進用；試用期間併入契約期間計算。試用期滿成績不合格者，不予進用。試用期間不能勝任工作或品行不端者，隨時停止試用。

第三條 工作場所：由甲方視業務需要指定之，必要時並得派往甲方所在地以外之其他地點工作，乙方不得異議。

第四條 工作內容：乙方應接受甲方之督導、考核、管理，並應擔任甲方所指定之醫療技術、醫療研究、醫務行政或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第五條 工作報酬：甲方依三所榮民總醫院聘用住院醫師第  年資薪點發給酬金及工作獎金按月支給乙方，並自報到日起支，離職日停支。

第六條 工作時間：依甲方之規定辦理，如超時工作，比照其相關規定，核發加班費或補休。

第七條 差假規定：比照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聘僱人員給假辦法（如附件一，其修正時亦同）辦理；奉派出差，並得比照甲方編制內之相當職級人員請領差旅費。
第八條 考核規定：乙方進用期間之試用考核、平時考核、年終考核依甲方訂定之約聘僱人員成績考核規定（如附件二，其修正時亦同）辦理。

第九條 離職儲金規定：比照各機關學校聘僱人員離職儲金給與辦法（如附件三，其修正時亦同）規定辦理，乙方於契約屆滿後離職或經甲方同意於契約屆滿前離職、或在職因病或意外死亡，得發給全部公自提儲金之本息，否則僅發給自提儲金之本息。

第十條 乙方之權利如下：

    一、依甲方之規定，使用各項設施及參加相關訓練與文康休閒活動。

    二、享有勞工安全衛生法令相關規定之保障。

    三、享有甲方辦理之各項福利措施或規定。

    四、其他本契約約定之事項。

第十一條  乙方之義務如下：

    一、遵守政府相關法令、甲方所訂頒「運用醫療作業基金進用醫務人員作業要點」及相關規定。

    二、愛護公物，遵守工作秩序，維護工作場所安全，保守職務上之機密。

    三、不得利用職務圖利自己或他人，並不得接受不正當之利益、饋贈或報酬。

    四、不得有其他行為不檢，或足以損害甲方聲譽之行為。

    五、兼任本醫療機構以外之工作，應符合相關法令規定，並須事前報經首長核准，服務期間不得違法出租（借）專業證書或擅自在外兼職。

    六、因故意或過失侵害甲方或第三人權益，應負損害賠償責任。

七、其他本契約約定之事項。

第十二條  迴避進用：

    甲、乙雙方應遵守「公務人員任用法」第二十六條第一項迴避任用之規定（各機關長官對於配偶及三親等以內血親、姻親，不得在本機關任用，或任用為直接隸屬機關之長官。對於本機關各級主管長官之配偶及三親等以內血親、姻親，在其主管單位中應迴避進用。）

    乙方承諾（如後附具結書）非屬前項應迴避聘（僱）用之人員，如有違反，或有不實情事，至使甲方誤信而有損害之虞者，甲方得以違反本契約情節重大撤銷聘（僱）用契約。
第十三條  其他約定事項：

    一、甲方應依照勞工保險及全民健康保險有關法令規定，為乙方辦理保險。

    二、甲方應比照其編制內之公務人員發給乙方年終獎金，並依甲方訂定之約聘僱人員成績考核規定辦理。

    三、乙方因執行職務所產生之智慧財產權，均歸甲方所有。

四、乙方不得擔（兼）任主管職務，擬任職務應具備所需職務專業證照或專長，如須受專業法規之規範者，應依該項法規辦理。

    五、乙方不得適用現行聘用人員聘用條例、行政院暨所屬機關約僱人員僱用辦法等政府機關特定用人制度，及公務人員考績法、公務人員俸給法、公務人員退休法、公務人員撫卹法、公務人員保險法、其他人事法令及勞動基準法等規定。

第十四條  契約終止：

　　一、甲方因單位裁併（撤）、或業務緊縮、或人員精簡須裁減人員，或乙方對於甲方指定之工作不能勝任，甲方得終止契約，但應於一個月前以書面通知乙方。
二、甲方調整乙方所擔任之工作或本契約終止時，乙方應將其經管之事務及物品辦理移交。
    三、乙方欲終止契約時，應於一個月前提出申請，經甲方同意並辦妥一切離職手續後，始得離職。

    四、乙方請假超過第七條所定之日數或有第八條情事、或違反第十一條規定者，甲方得終止契約。

第十五條  甲乙雙方於契約期間之權利義務，依本契約規定辦理，本契約未規定事項，悉依相關法令及甲方規定辦理。
第十六條 甲乙雙方因本契約發生爭訟時，同意以甲方所在地之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第十七條  本契約一式二份，雙方各執一份。

立契約書人：      甲  方：台北榮民總醫院

                             地  址：台北市北投區石牌路二段二0一號

                             代表人：                （授權一級單位主管代表簽章）

                             乙方姓名：               （簽 章）

                             戶籍所在地：

                             身分證字號：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